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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赛事执行方）：
公司名称：盈江鑫旅户外运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晓宇
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芒胆路泼水广场内
联系电话：13628891996
乙方（参赛选手）：
姓名：                               
未成年选手监护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鉴于乙方报名参加甲方举办的 2025年德宏州首届户外运动大会越野摩托车全国交流赛，为明确双方在赛事中的权利与义务，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开展，经双方友好协商，特签订本安全免责协议：
一、赛事概况
（一）赛事名称：德宏州首届户外运动大会越野摩托车全国交流赛
（二）赛事时间：2025年4月30日—5月3日
（三）赛事地点：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泼水广场
二、风险揭示
[bookmark: _GoBack]乙方完全知晓越野摩托车场地比赛存在诸多固有风险。场地内复杂的地形，如起伏的路线、泥泞的地面、狭窄的弯道等，可能致使车辆失控、侧翻；高速行驶状态下，与其他参赛车辆、赛道设施或场地内障碍物发生碰撞的风险较高；同时，比赛过程中的突发机械故障、恶劣天气变化等不可预见因素，均有可能对乙方的人身安全造成严重伤害，导致骨折、擦伤、颅脑损伤等，甚至危及生命，也可能造成车辆及其他个人财产的严重损失。乙方自愿承担因参加本次赛事而可能面临的所有这些风险及其带来的一切不利后果。
三、甲方权利与义务
（一）权利
1.有权制定、修改并解释本次越野摩托车场地比赛的各项规则、流程以及安全规定，确保赛事的公平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2.依据赛事实际情况及安全需要，对比赛场地进行合理规划与布局调整，对参赛选手的参赛资格进行审核、确认，有权拒绝不符合参赛条件或违反赛事规定的选手参赛。
3.对赛事过程进行全程监督管理，对选手在比赛中的违规行为进行警告、判罚，直至取消比赛资格。
（二）义务
  1.场地安全保障：赛前对比赛场地进行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查与评估，确保场地符合相关越野摩托车比赛场地的安全标准。在赛道周边设置足够且有效的安全防护设施，如坚固的防撞栏、充足的缓冲垫、合理布局的安全网等，对场地内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提前排查与消除，例如填平危险坑洼、清理障碍物等。
2.赛事规则说明：在赛事开始前，通过书面资料、赛前培训、现场讲解等多种方式，向乙方详细说明比赛规则、流程、赛道情况、安全注意事项以及应急处置措施等内容，确保乙方充分理解并知晓。
3.人员配备与培训：配备专业、合格的裁判团队和工作人员，所有裁判和工作人员均需经过相关培训，熟悉赛事规则和应急处理流程，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在赛事中准确、公正地执裁，及时、有效地处理各类突发情况。
4.医疗救援保障：在比赛场地内合理设置医疗救援站点，确保医疗救援站点能够快速响应赛道各区域的求助。配备充足且先进的医疗救护设备，如急救箱、担架、除颤仪等，以及常用的急救药品。安排具有丰富急救经验的专业医疗救护人员值守，赛事期间随时待命，以便在选手发生意外受伤时能够迅速提供有效的医疗救治。
5.保险购买：为乙方购买赛事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金额和保险条款应符合行业通行标准和法律法规要求，为乙方提供一定程度的风险保障。但需明确，保险赔偿并不免除或减轻本协议中约定的双方应承担的责任。
四、乙方权利与义务
（一）权利
1.有权在符合赛事规则和条件的前提下，公平、公正地参与本次越野摩托车场地比赛，享有与其他参赛选手平等竞争的机会。
2.有权获取甲方提供的关于赛事规则、流程、场地情况、安全注意事项等方面的准确信息，在对赛事相关内容存在疑问时，有权向甲方咨询并获得清晰解答。
3.在比赛过程中，如认为裁判判罚存在错误或赛事组织存在不合理之处，有权在规定时间内按照既定程序向甲方提出申诉。
（二）义务
1.身体条件与健康声明：乙方承诺自身身体健康，无任何不适宜参加越野摩托车场地比赛的疾病或身体状况，包括但不限于心脏病、高血压、癫痫、眩晕症等。在报名参赛时，如实填写个人健康信息及过往病史，不得隐瞒或虚报。若在赛事期间因自身健康原因导致意外发生，责任自行承担。
2.遵守赛事规则与秩序：严格遵守本次越野摩托车场地比赛制定的各项规则、流程和安全规定，听从赛事工作人员的统一指挥与安排。按照规定的比赛时间、赛道线路进行比赛，不得擅自更改比赛路线、提前或延迟出发、违规超车、中途退出比赛后又擅自重新进入赛道等违规行为。在比赛等待区、检录区等区域，遵守现场秩序，不得扰乱赛事正常组织进程。
3.车辆维护与检查：负责参赛车辆在赛事期间的日常维护、保养和检查工作，确保车辆性能良好、机械部件稳固、制动系统有效、燃油充足等，车辆各项指标符合赛事规定和安全要求。比赛前，配合赛事组织方进行车辆安全检查，如因车辆问题未通过检查，不得强行参赛。在比赛过程中，如发现车辆出现异常情况，应立即采取安全措施停车，并向赛事工作人员报告，不得继续驾驶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参赛。
4.安全防护装备佩戴：在比赛过程中，必须正确佩戴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专业安全防护装备，包括但不限于高质量的头盔、合身的赛车服、防护手套、护肘、护膝、护胫等。不得使用存在破损、老化或其他安全隐患的防护装备，不得擅自摘除或不规范佩戴防护装备进行比赛。
5.紧急情况应对与配合：若在比赛中遭遇意外受伤或身体突发不适，应立即向附近的赛事工作人员或医疗救援人员发出求助信号，并积极配合医疗救援人员的救治工作，不得拒绝或阻碍医疗救援行动的开展。如实向医疗人员告知自身身体状况和受伤情况，以便医疗人员准确判断并实施救治措施。在接受救治后，按照医疗人员的建议进行后续处理，如需要进一步就医治疗，自行负责相关费用和安排。
五、免责条款
（一）一般免责情形：除因甲方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的事故外，对于乙方在比赛过程中因自身过错（包括但不限于违反赛事规则、操作不当、未遵守安全规定、身体突发不适等）、第三方原因（如其他参赛选手的违规行为、场地内观众或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等）或不可抗力因素（如地震、洪水、暴雨、狂风等自然灾害，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行政命令等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且不可克服的客观情况）导致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甲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风险自担与放弃索赔：乙方自愿承担参加本次越野摩托车场地比赛所伴随的所有风险，并明确表示在赛事期间无论因何种原因遭受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均放弃向甲方及其雇员、代理人、合作伙伴等相关方提出任何形式索赔的权利，但因甲方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害除外。同时，乙方同意在赛事期间，若因自身行为导致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赔偿义务，与甲方无关。
六、争议解决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首先本着友好、平等、互谅的原则进行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期间，除涉及争议的部分外，双方应继续履行本协议其他无争议的条款。
七、其他条款
（一）协议生效与期限：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从乙方报名参赛之日起至本次越野摩托车场地比赛结束当天止。在有效期内，双方应严格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
（二）协议份数：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协议变更与补充：本协议的任何变更或补充需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签订书面协议。书面变更或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变更或补充协议内容与本协议原条款存在冲突，以变更或补充协议为准。

甲方（盖章）：盈江鑫旅户外运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